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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青洲區未來規劃及整治進度

　　青洲區作為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（2020-2040）》）（下稱
《總規》）中北區-1的組成部分，已定位為主要作居住用途，並成為區
域合作樞紐、“一河兩岸合作軸帶”及宜居社區。隨著近年該區臨時燃料
中途倉搬離，青洲山上的廢車堆積問題得到處理，居民期望政府各部門
能通力合作，加快解決區內及周邊存在的各種長期民生問題。

　　雖然政府最近公佈將臨時利用青洲區內的6幅閒置土地，用途包括臨
時休憩區、臨時戶外停車場和臨時體育設施，一定程度上回應了該區的
泊車和休憩需求。但要成為宜居社區，首要是配備充足的社會民生設施。
區內除了青洲河邊馬路休憩區外，幾乎完全缺乏公共休憩設施，無法滿
足區內居民，尤其兒童和長者的休憩需求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除《總規》以外，青洲所屬的北區-1仍需編制詳細
規劃，政府在詳細規劃出台前完成了《青洲都市化整治計劃（2024）》
（下稱：《整治計劃》），但如何落實《整治計劃》實際上仍然缺乏相
關資訊。近期通過區內土地的臨時性利用能滿足短期內的民生需求，但
長遠而言，區內需要更多固定、永久性民生設施，以滿足居民需要。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︰

青洲區現時仍面對如廢車場等厭惡設施聚集、交通環境混亂、衛生狀1.
況欠佳等問題。為落實《總規》及《整治計劃》建設宜居社區的定位，
當局有否具體厭惡設施搬遷整頓安排，引導其搬遷至更合適的區域，
提供居民一個更舒適的社區生活環境？
現時北區-1詳細規劃仍未出台，《整治計劃》亦缺乏具體的路線圖和2.
實施時間表。當局如何確保《整治計劃》與北區-1詳細規劃緊密結合，
除了臨時利用閒置土地外，持續完善該區規劃佈局，優化民生配套服
務和公共設施建設，逐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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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洲山及周邊土地業權問題已經解決一段時間，作為青洲區的中心節3.
點，現時該地段並未有具體利用。當局會否積極與業權人協調，在滿足
《文遺法》保育要求下，讓相關土地能結合《整治計劃》、《總規》
及未來北區-1詳細規劃作整合發展與保育，藉此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，
並能配合青洲山豐富的歷史及自助資源，成為具休憩、遊樂、觀光、
文化與教育功能的美好社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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